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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4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4 年 6 月 9 日（星期二）08:30- 
地  點：L 棟 2 樓大會議室 
主  席：黃教務長博怡                   記錄：陳怡文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議程： 

壹、 教務長致詞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行情形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104 年 5 月 5 日）決議執行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核備案一、「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畢業能力指標作業規

定」、「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文課程免修實施細則」

修訂案，提請核備。 

決議：准予核備。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辦理。 

核備案二、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草案)，提請

核備。 
決議：緩議，俟院務會議通過後再提送核備。  

民生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已於104年5月6日簽准先行辦理，再

提送本次教務會議核備。 

核備案三、實踐大學 104 學年度校本部日間部各學系(所)、進修部各學制、

高雄校區各學系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提請核備。 

決議：准予核備。 

校課程委員會 

依決議辦理，並由各課務單位再檢視

備註內容文字部份，予以一致。 

提案一、擬設立「觀光英語學分學程」規劃案，提請討論。

決議：計畫書中 K50 高級英語口語訓練(一)改為 K50 高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餘修正後通過。  

文化與創意學院觀光管理學系、應用

英語學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擬修正本校「大學部選課辦法」第七條，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針對新增款項執行方式，會後兩校區課務單位應共同協商，並制

定詳細流程與規範，以利落實。 

教務處課務二組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擬修正本校「開課辦法」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決議：1.第二、六、八條緩議。 

2.第九與十條修正如下。 

九、密集式課程、講座式課程與遠距教學課程等屬特殊課程之

開課，應經系(所)級、院級、校級課程委員會三級三審會議

通過。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之開授，亦須另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報教 

育部核備之。 

十、國際交流學程課程、全英語課程及分小班教學之開課，須

經系(所)級與院級課程委員會二級二審會議通過，並送教務

處(或進修部)核備。 

3.餘照案通過。 

教務處課務一、二組 

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為使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奬勵更加完善，擬修正本校「教師

指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奬勵辦法」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決議：1.第二條第一項修正為「凡本校專任老師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

際性或全國性的競賽或展演獲獎者，均得提出申請。」後通過。 

      2.第五條第一款與第三款修正為「……第一名、特優獎或相同等

級……」後通過。 

      3.餘照案通過，並送行政會議審議。 

教務處課務一組 

依於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行政

會議通過。 

決議：洽悉。 

參、 核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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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備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草案)，提請核備。 
說明：1.依「實踐大學學生修讀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第四條規定辦理。【附件 p.1】 

2.業經社工系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與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議：准予核備。 
核備案二                                                     提案單位：校課程委員會 
案由：實踐大學校本部日間部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及高雄校區日間部國際貿易學系、會計暨稅務

學系、金融管理學系、應用英語學系與應用中文學系，進修部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104 學年度入

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提請核備。 
說明：各相關學系 104 學年度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業經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三次

（103 年 12 月 9 日及 104 年 1 月 6 日）、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二次（104 年 3 月 24 日、5
月 20 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p.2-8】 

決議：准予核備。 
核備案三                                                    提案單位：校課程委員會 
案由：高雄校區國際貿易學系、國際企業管理學系、應用英語學系部份學年度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

表部份課程案擬調整開課學期，提請核備。 
說明： 

1. 業經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104 年 5 月 20 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2. 相關學系擬調整必/選修科目，修正原因詳列如下： 

(1)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為讓大四學生下學期能參加外系所開設之彈性實習課程或學校舉

辦境外實習，需配合同步調整開課學期，擬將 101 學年度必修科目表之大四下學期部

份課程調整至上學期。業經 104 年 4 月 29 日系課程委員會會議、104 年 5 月 7 日院課

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p.9】 
(2) 國際貿易學系：為讓大四學生可以多元選擇在業彈性學習實習方案，擬將 101-103 學

年度必修科目表之大四下學期部份課程調整至上學期，業經 104 年 3 月 18 日系課程

委員會會議、104 年 5 月 7 日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p.10-12】 
(3) 應用英語學系：為課程銜接性，且本系於大三又有高雄市城區與內門之上課地點排課

問題，基於南北應用外／英語學系標準一致，擬調整 103 學年度必選科目表課程進行

調整事宜，擬將大學英文(4)由大三上學期改為大二下學期。業經 104 年 4 月 23 日系

課程委員會會議、104 年 5 月 5 日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附件 p.13】 
決議：准予核備。 
肆、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課程委員會 
案由：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新開與續開課程資料，提請審議。 
說明：業經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104 年 5 月 20 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新開「遠距教學」課程： 

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數 說明 

日資二甲、日資二乙 

資訊網路 
必修 3學分 

＊附教學計畫。 

＊請參閱 P.14‐17   

日資三 A 

數位電視技術 
選修 2學分 

＊附教學計畫。 

＊請參閱 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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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數 說明 

日通選 A 

人與生活：創意，設計 
必修 2 學分 

＊附教學計畫。 

＊請參閱 P.22‐25     

(二)續開「遠距教學」課程： 

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數 說明 

日企四 A 

台商個案研究 
選修 2學分 

＊附教學計畫。 

＊請參閱 P.26‐29     

資通四 A 
數位電視 選修 3 學分 

＊附教學計畫。 
＊請參閱 P.30‐3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民生學院  
案由：擬設立「國際餐飲藝術學分學程」，提請討論。 
說明：1.依據「實踐大學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及民生學院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

議審查通過。 
2.「國際餐飲藝術學分學程」計畫書資料如附件。【附件 p.34-39】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核心科目飲食文化之中英文名稱可以一致，另可整合其他學院系資源積極加入

選修課程之行列與參與學分學程。 
提案三                                                                                                                提案單位:商學與資訊學院 

案由：審議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特殊開課─實習課程」，提請討論。 

說明：1.依據「實踐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提送教務會議。 
2.各類實習課程之開設，應經各學系（所）、院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通過並送「學生校外實習

輔導委員會」核備。 
3.各系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如下： 

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修別/學分數  說明 

金融四 A 
企業實習 

＊續開 
＊選修、學期課
＊1 學分 1 小時

＊續開密集式課程申請表

＊課程教學計畫表 

＊學生學習反應調查統計表 

＊檢討評估報告 

＊22 天共 176 小時 

＊於暑假期間安排赴企業及金融機構實習 

＊上課時間：104/8/1‐8/31 

國企四 A 
企業實習 

＊續開 
＊選修、學期課
＊1 學分 1 小時

＊續開密集式課程申請表

＊課程教學計畫表 

＊檢討評估報告 

＊至少須實習 80 小時 

＊於暑假期間安排赴企業實習 

＊上課時間：104/7/1‐8/31 

決議：照案通過並送「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核備。 

伍、 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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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針對特殊開課之停修規定是否有相關辦法予以辦理，提請討論。 

決議：有關特殊開課停修或正規課程停修後的配套機制，會後請南北校區課務單位進行協商，下次教

務會議以提案討論方式予以回應。 
臨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應外系   
案由：畢業班今年成績繳交期限是否得以延緩，提請討論。 

決議：1.凡師生有共識基於實際授課需要，畢業班成績得比照低年級成績繳交時間，且未來可不用以

專簽方式簽准，以學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作為行政單位憑辦之依據。 
2.會後由註冊單位針對此部份衍伸之問題去討論並整體規劃，並同時以提案方式統一規範 。 

陸、 散會      


